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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三届会议 

第六委员会 

议程项目 82 

国际法委员会第七十届会议工作报告 

  决议草案 

  习惯国际法的识别 

 大会, 

 审议了国际法委员会第七十届会议工作报告1 第五章，其中载有关于习惯国

际法的识别的结论草案， 

 表示注意到报告第 63段所载国际法委员会的建议， 

 注意到秘书处关于使习惯国际法的证据更易考察的方法和手段的备忘录，备

忘录概括介绍了习惯国际法证据问题的现状，并就如何改善提出了建议，2  

 又注意到特别报告员就这一主题编写的参考书目，3  

 强调《联合国宪章》第十三条第一项(子)款所述国际法编纂和逐渐发展的持

续重要性， 

 注意到习惯国际法的识别这一主题在国际关系中十分重要， 

 1. 欣见国际法委员会完成关于习惯国际法的识别的工作并通过了关于此

问题的结论草案和评注；4  

 2. 表示赞赏国际法委员会不断促进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73/10)。 

 2 A/CN.4/710。 

 3 A/CN.4/717/Add.1。 

 4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73/10)，第 66段。 

https://undocs.org/ch/A/73/10
https://undocs.org/ch/A/CN.4/710
https://undocs.org/ch/A/CN.4/717/Add.1
https://undocs.org/ch/A/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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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表示注意到在国际法委员会根据其《章程》完成了对这一专题的审议后在

第六委员会就这一主题所作的发言，包括在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上所作的发言；5 

 4. 又表示注意到关于习惯国际法的识别的结论及其评注，结论案文见本决

议附件，提请各国以及所有可能被要求识别习惯国际法规则者注意结论草案及其

评注，并鼓励尽可能予以广泛传播； 

 5. 承认已发表的国际法相关实践的摘要和概述非常有用，包括那些使立法、

行政和司法实践便于考察的摘要和概述，并鼓励各国尽一切努力支持现有的国际

法专业出版物和文献。 

  

__________________ 

 5 见 A/C.6/73/SR.20、A/C.6/73/SR.21、A/C.6/73/SR.22、A/C.6/73/SR.23、A/C.6/73/SR.24 和

A/C.6/73/SR.29；另见在第六委员会的发言，可查阅联合国 PaperSmart门户网站。 

https://undocs.org/ch/A/C.6/73/SR.20
https://undocs.org/ch/A/C.6/73/SR.21
https://undocs.org/ch/A/C.6/73/SR.22
https://undocs.org/ch/A/C.6/73/SR.23
https://undocs.org/ch/A/C.6/73/SR.24
https://undocs.org/ch/A/C.6/73/SR.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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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习惯国际法的识别 

第一部分 

导言 

结论 1 

范围 

 本结论草案涉及如何确定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存在及内容。 

第二部分 

基本方法 

结论 2 

两个构成要素 

 要确定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存在及内容，必须查明是否存在一项被接受为

法律(法律确信)的一般惯例。 

结论 3 

两个构成要素的证据评估 

1. 为查明是否存在一项一般惯例及该惯例是否被接受为法律(法律确信)而对证

据进行评估时，必须考虑到总体背景、规则的性质以及有关证据被发现时的具体

情况。 

2. 两个构成要素中的每一要素必须单独予以确定。这就要求评估每一要素的证据。 

第三部分 

一般惯例 

结论 4 

惯例的要求 

1. 作为习惯国际法的一个要素所要求存在的一般惯例，主要指的是有助于习惯

国际法规则的形成或表述的国家实践。 

2. 在某些情况下，国际组织的实践也有助于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形成或表述。 

3. 其他行为体的行为不是有助于习惯国际法规则形成或表述的实践，但在评估

第 1和第 2段所指的实践时可能相关。 

结论 5 

作为国家实践的国家行为 

 国家实践由国家行为构成，不论该行为是行使行政、立法、司法职能，还是

行使其他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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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6 

实践的形式 

1. 实践可有多种形式，既包括实际行为，也包括言语行为。在某些情况下，还

可包括不作为。 

2. 国家实践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外交行为和信函；与国际组织通过的或在政

府间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有关的行为；与条约有关的行为；行政部门行为，包括“实

地”作业行为；立法和行政行为；各国法院的判决。 

3. 各种不同形式的实践之间没有预先确定的等级。 

结论 7 

评估国家实践 

1. 应考虑特定国家的所有已知的实践，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估。 

2. 如果特定国家的实践不一致，可根据情形减少赋予该实践的权重。 

结论 8 

惯例必须具备一般性 

1. 有关惯例必须具备一般性，即必须足够广泛和有代表性，还必须是一贯的。 

2. 只要惯例具备一般性，就不要求特定存续时间。 

第四部分 

被接受为法律(法律确信) 

结论 9 

被接受为法律(法律确信)的要求 

1. 关于一般惯例须被接受为法律(法律确信)的要求作为习惯国际法的构成要素，

意味着有关惯例的采用必须带有一种法律权利或义务感。 

2. 被接受为法律(法律确信)的一般惯例不同于单纯的常例或习惯。 

结论 10 

被接受为法律(法律确信)的证据形式 

1. 被接受为法律(法律确信)的证据可有多种形式。 

2. 被接受为法律(法律确信)的证据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以国家名义发表的公开

声明；官方出版物；政府的法律意见；外交信函；各国法院的判决；条约规定；

与国际组织通过的或在政府间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有关的行为。 

3. 在有关国家有能力做出反应并且有关情况也要求做出某种反应的情况下，对

一种惯例经过一定时间而没有做出反应，可用作已接受其为法律(法律确信)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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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某些材料对于识别习惯国际法的意义 

结论 11 

条约 

1. 条约所载的规则可反映习惯国际法规则，条件是能够确定该条约规则： 

 (a) 将条约缔结时已经存在的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编纂成法； 

 (b) 将条约缔结之前开始形成的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具体化； 

 (c) 形成了一项被接受为法律(法律确信)的一般惯例，从而产生了一项新的

习惯国际法规则。 

2. 一项规则在多项条约中出现，可能但并不一定表明该条约规则反映了一项习

惯国际法规则。 

结论 12 

国际组织和政府间会议的决议 

1. 国际组织通过的或在政府间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本身并不能创立一项习惯国

际法规则。 

2. 国际组织通过的或在政府间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可为确定一项习惯国际法规

则的存在及内容提供证据，或促进其发展。 

3. 如果能够确定国际组织通过的或在政府间会议上通过的决议中的某项规定

与一项被接受为法律(法律确信)的一般惯例相一致，则该规定可反映一项习惯国

际法规则。 

结论 13 

法院和法庭的判决 

1. 国际性法院和法庭特别是国际法院涉及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存在及内容的判

决，是确定此类规则的辅助手段。 

2. 也可酌情考虑将各国法院涉及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存在及内容的判决用作确

定此类规则的辅助手段。 

结论 14 

学说 

 各国最权威的国际法专家的学说可用作确定习惯国际法规则的辅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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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一贯反对者 

结论 15 

一贯反对者 

1. 如果一国在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形成过程中对其表示反对，只要该国坚持

其反对立场，则该规则不可施用于该国。 

2. 反对立场必须明确表示，向其他国家公开，并始终坚持。 

3. 本结论草案不影响任何关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的问题。 

第七部分 

特别习惯国际法 

结论 16 

特别习惯国际法 

1. 特别习惯国际法规则，不论是区域的、地方的还是其他层面的，都是仅在数

量有限的国家之间适用的习惯国际法规则。 

2. 要确定一项特别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存在及内容，必须查明有关国家之间是否

存在一项被接受为法律(法律确信)的一般惯例。 

 


